关于义务教育学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办2016年秋学期生活补助经费等工作

告家长书

各位家长：

根据相关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学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办2016学年度困难认定和2016年秋学期生活补助经费工作，现将相关内容告知如下：

一、申请对象基本条件：（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本市全日制公办学校和非盈利性民办学校在籍在读学生；

3.家庭经济困难、收入不足以支付在校期间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

二、申请对象具体包含情况（符合其中一条即可）：

1．城乡低保和低保边缘对象、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家庭子女、特困职工家庭子女；

2．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或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孤儿；

3．残疾学生；

4．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

5．少数民族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6．因突发事件造成家庭经济特殊困难的学生（含父或母残疾或患重大疾病、亡故、失业、单亲，家庭总收入低等）

三、 资助标准：
1.小学生每生每年补助标准为1500元，2016年秋学期将按750元补助；

2.初中生每生每年补助标准为2000元，2016年秋学期将按1000元补助；

四、申报办法：

9月19日前，如城区学校在籍在读学生家庭至亲人员人均月收入低于1770元(溧阳市、金坛区学校在籍在读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600元），拟申办本年度困难认定和国家助学金，该学生或其家长可联系所在班班主任领取《困难认定和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如实填写相关内容并完成签章后递交，并根据各自家庭经济实际困难情况递交各类对应证明材料原件（具体材料分类见反面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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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学段学生申办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和生活补助经费需提供材料一览表
	认定对象
	续申办学生
	新申办学生

	  每生基本材料1：        家庭户口簿原件（户主页、父母页、本人页和学生本人全部兄弟姐妹页）

	  每生基本材料2：        本年度《常州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生活补助经费申请表》

	分类提供对应材料
	1．城乡低保和低保边缘对象、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家庭子女、特困职工家庭子女
	             本年度《城乡居民低保证》、  《低保边缘困难家庭救助证》、

本年度《特困职工家庭救助证》、  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帮扶手册》  原件

	
	2．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或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孤儿
	／
	民政部门发放的《儿童福利证》或《三无供养证》、《五保供养证》原件（封面和全部顺序内页）

	
	3．残疾学生
	／
	残联发放的学生本人《残疾人证》原件（封面、持证人页和情况登记页）

	
	4．烈士、因公牺牲军人和警察的子女
	／
	烈士证书等相关证书原件（封面和全部顺序内页）

	
	5．其他情况致实际经济困难家庭的子女
（ABC三类原件需同时具备）


	 A.班主任近期上门家访后出示较详细的家庭经济困难说明原件（须加盖学校公章）；

 B.父母收入证明：由所在单位开具的2016年上半年的月均收入证明原件（须加盖出证单    

  位印章）或从父母工资卡所在银行柜面打印的2016上半年工资收入清单（加盖银行印章）； 

 C.各类实际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证明材料原件（以下具其一即可）
    a.少数民族家庭经济困难户：相关部门出具的困难证明原件

b.因至亲家人患重大疾病致经济困难家庭：近两年内医院诊断证明、出院小结等原件；

c.父或母为残疾人致经济困难家庭：残联发放的父或母的残疾人证原件；

d.父或母亡故致经济困难家庭：公安局、派出所出具的居民死亡注销户口证明原件；

    e.父母失业致经济困难家庭：江苏省就业失业登记证原件（全部信息页、顺序记载页）；

f.因重大突发事件致经济困难家庭：派出所、交警或其他责任单位出具的证明原件；

g.父母离异的单亲且经济困难家庭：离婚证、民事调解书或法院判决书原件；

 h.家庭月总收入低致经济困难家庭：所在乡镇、街道或社区、单位出具相关证明原件。


